
福 建 工 程 学 院 文 件
闽工院资产〔2022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福建工程学院工程建设项目招标

管理实施办法（修订）补充规定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，各单位：

《福建工程学院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实施办法（修订）补

充规定》已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工程学院

2023 年 2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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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工程学院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实施办法

（修订）补充规定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依法必须招标规模和范围标准以下工程

建设项目（小规模工程）招标活动，推动学校建设项目提速增效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

86 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（修正版）、《必

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改委第 16 号令）、《关于规范政

府投资小规模工程招投标活动的意见》（闽发改法规﹝2016﹞5

号）、《福建工程学院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

（闽工院资产﹝2020﹞3 号）等有关文件，结合学校工程建设实

际，制定如下补充规定。

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依法必须招标规模和范围标准以下工程

建设项目，是指 40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工程施工， 100 万元

（不含）以下的工程服务。

所称工程施工，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

其相关的装修、拆除、修缮等；所称工程服务，是指为完成工程

所需的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全过程工程咨询等服务。

第二条 单项预算费用在依法必须招标规模和范围标准以下

的工程服务项目，项目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选择服务单

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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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为扶持我校全资企业，推进其业绩增长和资质提升，

单项预算金额在依法必须招标规模和范围标准以下的设计类项

目及以设计单位为牵头人的全过程咨询项目，项目管理部门可直

接委托我校全资企业福建省福工科技咨询有限公司，项目取费按

市场优惠价计取，按照《福建工程学院工程预算造价管理实施办

法》（闽工院资产﹝2020﹞2 号）规定的程序审定。

（二）因项目需要，直接委托其他服务单位或以比选的方式

选择其他服务单位的，由项目管理部门制订委托方案，并履行以

下审批程序。

1.单项预算在 1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工程服务项目，由项目

管理部门审定；

2.单项预算在 10-50 万元（不含）的工程服务项目，由项目

管理部门报建设项目招标小组审定；

3.单项预算在 50 万元及以上的工程服务项目，由项目管理部

门报建设项目招标小组审议同意后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定。

第三条 单项预算费用在依法必须招标规模和范围标准以下

的工程施工项目，项目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选择施工单

位。

（一）单项预算在 1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工程施工项目，

由项目管理部门从零星修缮施工单位备选库（10 万元以下项目）

中选择施工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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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单项预算在 10-400 万元（不含）的工程施工项目，从

施工单位备选库（10-400 万元项目）中选择施工单位，资产管

理处、项目管理部门、审计室参与抽取。

（三）因项目需要，采用直接邀请招标（含校内邀请招标）

的工程施工项目，可优先邀请校友企业参与投标。校友企业认定

由校友会、项目管理部门负责。

（四）因项目急需，采用直接委托施工单位的，由项目管理

部门制订委托方案，并履行以下审批程序。

1.单项预算在 1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工程施工项目，由项目

部门审定；

2.单项预算在 10-50 万元（不含）的工程施工项目，报建设

项目招标小组审定；

3.单项预算在 50 万元及以上的工程施工项目，经建设项目招

标小组审议同意后提交校长办公会议审定。

第四条 工程施工单位备选库的组建及管理

（一）零星修缮施工单位备选库（10 万元以下项目）：是指

采用公开招标或一定的组织程序，侯选一定数量的施工单位备

选。该备选库由后勤管理处负责管理和考核。

（二）施工单位备选库（10-400 万元项目）：是指采用公开

招标的方式，侯选一定数量的施工单位备选。招标方案报建设项

目招标小组审定。该备选库由资产管理处负责管理和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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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接受捐赠的依法必须招标规模和范围标准以下工程

项目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选择施工单位。

（一）捐赠资金汇入学校账户且捐赠人同意不招标的，受捐

单位或项目管理部门可直接委托承包单位（捐赠人有指定承包单

位的，委托给捐赠人指定的承包单位）。控制价按照《福建工程

学院工程预算造价管理实施办法》规定的程序审定。

（二）捐赠人以项目形式捐赠的，捐赠人或项目管理部门可

直接委托承包单位（捐赠人有指定承包单位的，委托给捐赠人指

定的承包单位）。项目金额以捐赠人、接受捐赠部门、项目管理

部门共同认定为准，也可以委托造价咨询单位编制工程预算价。

第六条 采用政府采购方式采购工程项目按照学校政府采购

有关规定执行，不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七条 本规定是对《福建工程学院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

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〔闽工院资产（2020）3 号〕文件进行补充，

其规定之外事项按〔闽工院资产（2020）3 号〕文件执行。

第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上级或主管部门政策另

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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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。

福建工程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7 日印发


